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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尺度律师事务所 

关于阆中市公园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 

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

之 

法律意见书 

 

（2022）川尺律法意字第 323 号 

 

致：四川阆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四川尺度律师事务

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作为阆中市公园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建设

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（以下简称“本期债券”）的特

聘专项法律顾问，遵循诚实、守信、独立、勤勉、尽责的原则，按

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严格履行

法定职责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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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引言

一、释义

除非本文另有所指，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：

相关机构 实施机构：四川阆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本期债券
阆中市公园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

自求平衡专项债券

投资项目 阆中市公园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

万元 人民币

二、律师应声明的事项

1.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

事实，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，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对

委托事宜的合法、合规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，保证本法律意见书

所认定的事实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确，

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2.本所律师向委托人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，并

得到了委托人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、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，

该等资料、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基础。本所

律师还就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委托人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

进行了必要的讨论，或者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取得相关部门出

具的证明文件。此外，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对委托事项核查至关重要

而又缺少资料支持的问题，本所律师向委托人以及有关人员发出了

书面询问、备忘录，并取得了相关方及相关人员对有关事实和法律

问题的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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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委托事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，并

不对会计、审计、验资、资产评估、决策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

见。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、验资报告、资产评估报告、

专项评估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

所对这些数据、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，

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估这些数据、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，

对此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

判断。

4.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，非经本所事

先书面同意，不得用作其他目的。

5.本所律师同意全部或部分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，但作上述

引用时，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

6.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

律文件，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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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正文

一、申请和项目实施机构的资格

1、发行主体

根据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政府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。本建设项目专项债券由四川省人

民政府作为发行主体。

2、实施机构基本情况

名称：四川阆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类型：国有企业

本所律师认为：相关机构系经批准成立、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，

具备实施项目的主体资格。

二、项目的情况

根据相关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至本法律

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：

1、项目概述

（1）项目名称：阆中市公园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；

（2）项目建设地址：阆中市保宁街道；

（3）项目建设内容：

改造供、排水管网 142030米;改造电力、通信通道 72033米;新

建照明灯具 3590个;新增环卫设施 1083个;改造燃气管道 28650米;

改造小区内部道路 38979平方米;改造小区内停车位 4158个;增设小

区充电桩 624个﹔新增安防系统 109套;建筑屋面修缮 68213平方米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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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道修缮 140238平方米;建筑外立面修缮 235992平方米;绿化改造

25986平方米;闲置公房商业化改造面积 10326平方米以及小区违建

整治、出入口改造、公共晾晒区、公共活动设施、无障碍设施、卫

生服务系统、邮件快递设施、信息指示标识、火灾报警系统、物业

管理系统、小区围墙改造、广告牌等。

项目建设规模和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

序号 项目名称
技术经济指标

单位 工程量 备注

1 给水设施改造

1.1 供水管道 m 27285 DN100钢丝网骨架聚乙烯（PE）复合管

1.2 水表箱 个 371 不锈钢

1.3 水表井 个 111 砖砌水表井，含水表

1.4 水表 个 7000
1.5 二次加压泵站 套 2
2 排水设施改造

2.1 雨水立管 m 31164
2.2 雨水管 m 17735 钢带增强聚乙烯螺旋波纹管

2.3 污水立管 m 46746
2.4 污水管 m 19100 钢带增强聚乙烯螺旋波纹管

2.5 改造化粪池 个 124
2.6 隔油设施 套 742
2.7 现状排水设施清淤 m 3820
3 电力设施改造

3.1 电力下地改造 m 32742 4孔电力排管

3.2 配电箱 个 916
3.3 电动充电桩 个 624
3.4 变压器 个 113
4 通信设施改造

4.1 通信下地改造 m 17452 4孔通信排管

4.2 通信线路规整 m 21839 套管、线槽等

4.3 通信设施改造 个 480 分纤箱

4.4 5G基站 个 4
5 照明设施改造

5.1 照明线路 m 38972 YJV22-0.6/1kV型铠装电缆

5.2 照明灯具 个 3590 LED灯及灯具

6 环卫设施改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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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1 垃圾收运点 个 109
6.2 智慧垃圾分类设施 套 1083
7 供气设施改造

7.1
燃气设施(含气表以及燃

气调压器）
个 7742

7.2 燃气管道 m 28650 PE管

8 道路改造工程

8.1 步道铺装 ㎡ 12993 石材、彩色砖铺装

8.2 车道铺装 ㎡ 25986 沥青铺装

8.3 道路拆除 ㎡ 90951 含停车场拆除量

9 停车场改造

9.1 停车场 ㎡ 51972 透水砖铺装+嵌草砖铺装

9.2 非机动车车棚 ㎡ 10394 轻型彩钢板

10 安防设施改造

10.1 小区出入口门禁 套 114
10.2 单元门禁 套 371
10.3 智能车闸管理系统 套 114
10.4 保安岗亭或保安室 个 114
10.5 视频监控系统 套 109
10.6 防雷设施 个 371

11 屋面防水 ㎡ 68213

C30细石混凝土内配钢筋网片+自粘性聚

合物政性沥青防水卷材(无船体)+1: 2.5
水泥砂浆找平层+1:8陶粒混凝土找坡2%
+1.0厚合成高分子防水涂料隔汽层

12 楼道修缮 ㎡ 140238
防滑耐磨的面层材料修复台阶+楼梯踏

步修葺与更换

13 外墙修缮 ㎡ 235992 面砖以及乳胶漆

14 外墙构建改造

14.1 单元门 个 371
14.2 更换窗户 个 14000
14.3 空调外机位 个 21000
15 烟道排烟 m 15582 304/304l不锈钢烟道

16 违建整治

16.1 拆除违建面积 ㎡ 17053 拆除建筑物、构筑物、设施及杂物

16.2 屋顶平改坡 ㎡ 88677
16.3 底层商户招牌风貌改造 个 742
17 出入口门头风貌改造 处 114
18 公共晾晒区 处 118 成品不锈钢晾衣架

19 绿化 ㎡ 25986

20 公共活动设施 组 108
每组含：2套健身器材（漫步机，太极轮

等），2套休闲座椅（成品防腐木坐凳）

21 无障碍设施 处 371 坡道，并设置不锈钢扶手

22 卫生医疗系统 个 109 自动售药机

23 智能信报箱 处 114 优质冷轧钢，尺寸 :1980×2500×500mm



- 7 -

投资估算表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项目名称 合计 占比

一 总投资 47000.00 100.00%
1 建设投资（静态） 45520.00 96.85%
1.1 工程建设投资 39897.03 84.89%
1.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671.53 7.81%
1.3 预备费 1951.44 4.15%
2 建设期利息 1480.00 3.15%
3 发行费用 23.50 0.05%

2、项目的审批情况

（1）可研批复：（阆发改〔2021〕117号）；

（2）项目用地手续办理情况：本项目无需办理建设用地

（3）环评：该项目无需办理环评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期债券投资项目所涉及的阆中市公园路片区

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复备案文件，符合有关规

划和产业政策，可将融资资金专项用于阆中市公园路片区老旧小区

改造建设项目。

三、项目的公益性

本项目是阆中市公园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，按照财政

部定义，本项目属于公益性项目领域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具有较强的公益性。

24 信息指示标牌 个 8904 塑钢材质

25 火灾报警系统 套 109 更新小区消火栓设施

26 智能物管系统建设 套 109
27 围墙翻新 m 43260
28 广告牌 个 575
29 小区文化打造 ㎡ 25986
30 国有闲置用房改造 ㎡ 103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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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项目建设运行、债券资金管理风险及应对

建设项目实施机构在《阆中市公园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

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实施方案》中对阆中市公园路片区老

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存在的设计、技术、市场、财务等风险进行了

详细分析，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；对债券资金的管理，债券本息偿

还风险提出了相应措施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实施机构对项目建设、运行、债券资金管理做

了应有准备工作。

五、专项评估报告

四川融策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川融策会计师

事务所”）针对本次专项债券项目出具《阆中市公园路片区老旧小

区改造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财务评估报告》，四

川融策会计师事务所认为：本项目以房屋出租收入、车位收入、充

电服务费收入、广告牌收入作为本项目收入，可用于还本付息资金

为 63665.05万元，应偿还债券本息共计 42300.00万元，项目收益覆

盖债券本息倍数为 1.24倍。项目收益能覆盖债券本金及利息并具备

一定的盈利能力。预计本项目产生的现金净流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

债券本金及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经专业机构测算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

所对应的专项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及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与

融资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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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中介服务机构

1、会计师事务所

四川融策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专项评估机构为本期债券发行的审

计机构并出具《专项评估报告》。

四川融策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00

年 02月03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132007091010525的《营

业执照》、四川省财政厅于 2019年 12月 02日核发的《会计师事务

所执业证书》（会计师事务所编号：51200322）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四川融策会计师事务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

的审计机构，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专项评估报告的资质，在专

项评估报告上签字的两名执业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。

2、律师事务所

四川尺度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

《法律意见书》。

本所系经四川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现持有

四川省司法厅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31510000662781248U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四川尺度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

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

资质；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

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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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结论

根据以上内容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1、相关机构均系经批准成立、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，具备实施

项目的主体资格。

2、本期债券投资项目已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批。

经会计师事务所评估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具有稳定

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，对应的专项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及利

息，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。四川融策会计师事务所是具备会计

师事务所资质的第三方机构，出具《阆中市公园路片区老旧小区改

造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财务评估报告》符合法律

规定。

3、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、法律顾问均具备

相应的从业资质。

4、项目资本金来源已落实，以财政资金作为项目资本金，并纳

入财政预算。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，经本所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

本所公章后生效。



（此页为签章页，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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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四川尺度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、陈小明律师证、唐秀丽律

师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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